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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委员会 
关于落实第一巡察组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的 

报  告 
 

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12 月 18 日，区委第一巡察组在江口镇召开脱贫攻坚工作巡

察反馈意见会议，我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为扎实做好区委第一

巡察组巡视江口镇反馈脱贫攻坚意见的整改工作，我镇制定了整

改方案，并按照方案进行了逐项整改，巡察组所反映的问题，已

整改完毕。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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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迅速开展整改工作 

（一）坚定以习近平扶贫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市委四届十一次全会

部署，把区委第一巡察组巡视反馈脱贫攻坚意见整改作为一项重

要任务，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不折不扣做好整改

工作，以整改实效促进脱贫攻坚质效提升，确保按照中央、省、

市、区要求，如期高质量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二）迅速成立以党委书记吴洪、镇长葛开红为组长，党委

副书记雷红梅和副镇长刘洪春为副组长，班子成员和驻村干部为

成员的脱贫攻坚整改领导小组，将职责细化落实到人，确保办法

有效，整改效果到位。12 月 21 日召开专题党委会议，对巡视出

的问题每条进行分析、研究和部署，针对存在的问题，还召开了

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刻剖析存在问题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坚持以

问题为导向，立即形成问题清单、整改进度清单，做到件件有落

实，样样有回音。 

二、巩固整改成果，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一）“四个意识”方面 

1.镇党委组织学习上级脱贫攻坚重要政策学习少、培训少，

督促检查不够，深入基层调研不扎实，对驻村工作组、驻村干部、

第一书记管理不到位。 

责任领导：吴洪、葛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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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党政办 

责任人：彭蜀明、李鑫 

整改时限：立即整改，并长期坚持。 

整改结果：已整改完成政策理论学习，利用党委会、机关干

部例会和组织生活会的契机，加强脱贫攻坚政策宣传，及时传达

上级文件和会议精神。镇党委每季度召开专题党委会学习、研究

部署脱贫攻坚工作，每月召开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研究脱贫攻

坚工作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班子成员每季度到村督促检查、深

入调研脱贫攻坚工作。镇党委分析研判各村驻村工作队人员的履

职适应度，严格驻村工作队人员的考勤，对不称职不尽责的驻村

干部坚决撤换，并在目标考核中予以扣分，特别是第一书记，严

格每日考勤制度。 

2.镇扶贫办监管不到位、指导不力、审核把关不严，对村级

资料中的问题未及时指出纠正。易地搬迁政策宣传不到位，扶贫

政策落实不精准。对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易地搬迁

等政策指导不够。 

责任领导：刘洪春 

责任单位：扶贫办 

责任人：冯绍华、邹晨羲 

整改时限：立即整改，并长期坚持。 

整改结果：已整改完成镇扶贫办对村级资料的指导管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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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脱贫攻坚删繁就简要求，及时规范、补充、完善、更新脱贫攻

坚相关资料。每周下村时间不少于 2天，督促、指导脱贫攻坚工

作，督促各村加强脱贫攻坚政策宣传力度，每季度组织第一书记

到各村进行交叉检查。 

3.镇纪委对脱贫攻坚工作监督检查力度不够。查阅资料未发

现镇纪委专项督查工作计划、台账、通报等。 

责任领导：吴玉君 

责任单位：纪委监察室 

责任人：张继、李鑫、姜虹 

整改时限：立即整改，并长期坚持。 

整改结果：已整改完成镇纪委每季度开展一次专项督查，一

年 4次，重点是扶贫项目、干部履职等情况，每月对脱贫攻坚工

作推进情况进行抽查，全程监督脱贫攻坚项目的实施和资金落实

情况，每季度督查结果形成督查通报，同时追踪问题整改，对工

作不力受到通报人员开展提醒谈话直至追责问责。 

4.“五个一”驻村工作组、帮扶人履职不到位，入户少，贫

困户不认识满意度不高。白蜡村 3组卢保全，双合村 3组徐志平、

曾令怀，茶场村 5组彭学珍等不认识驻村领导。永利村 1组颜志

国、2 组干标海不认识帮扶人。双合村 6 组符俊康、夏成贵，7

组黄自林不认识农技员。 

责任领导：雷红梅、彭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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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党政办、白蜡村、双合村、茶场村、永利村 

责任人：杨同锐、卢诗全、黄嘉林、胡亚琼、徐建、严敏、

刘泽军、袁兴学、陈满东、张玉祥、韩雪峰、文勇、王正均 

整改时限：立即整改，并长期坚持。 

整改结果： 

已整改完成（1）继续加大帮扶力度，严格落实帮扶责任人

每季度到联系户家中走访帮扶 1 次以上，驻村工作组每月到村

1/3 工作日，对“五个一”人员帮村、帮户不到位的，一律报纪

委监察室问责并将帮扶情况通报联系部门。 

（2）驻村领导已入户帮扶贫困户卢保全、徐志平、曾令怀、

彭学珍；帮扶责任人已入户帮扶贫困户颜志国、干标海；双合村

针对驻村农技员于 2018 年 6 月派去甘孜州开展扶贫工作，研究

决定派“土专家”张家富为村农技员，为贫困户符俊康、夏成贵、

黄自林做技术指导。 

5.“三保障”政策落实不到位。住房保障：双合村 4组蒋万

良，出行只有一条小土路，离公路较远。房屋为土坯房，随时有

垮塌危险，至今未搬迁。原因：一是危房改造补助 3万元，因资

金不够未重建，二是享受易地搬迁政策，村上要求支付整理新宅

基地费用 1.5 万元，因无钱支付也未搬迁。白蜡村 4组袁福明，

2016 享受危房改造原址重建，无厕所。双合村 2组谢贵明、3组

张志安、8组黄志祥（已故）享受“三改一美”，卫生条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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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贵明未享受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房屋漏雨，玻纤瓦

有掉落的风险。 

责任领导：雷红梅、彭蜀明、冯梦华 

责任单位：扶贫办、双合村、白蜡村 

责任人：冯绍华、邹晨羲、徐建、严敏、刘泽军、卢诗全、

黄嘉林、胡亚琼 

整改时限：立即整改，并长期坚持。 

整改结果： 

已整改完成（1）双合村原本计划为蒋万良原址重建 50㎡住

房，但由于开展“双挂钩”工作，就取消原址重建，蒋万良夫妇

也在其大儿子蒋建国家中居住。   

（2）双合村已多方筹资，为谢贵明住房进行维修加固；张

志安夫妇已入住精神病院，其大儿子在成都务工，小儿子在丹阳

市读书；村两委督促黄自祥家属已改善居住环境。 

（3）白蜡村已为袁福明在住房旁边修建一个厕所。 

（二）工作作风方面 

6.部分干部宣传政策走样，精准识别程序不到位，精准帮扶

不实，精准退出搞“数字脱贫”，部分干部有松懈现象，深入基

层少，入户工作流于形式，多停留在慰问走访上，帮扶措施不到

位。档案资料不完善，部分资料缺失。镇村部分资料有后补作假、

逻辑错误现象。部分村第一书记考勤作假。部分村户袋资料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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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不完善。 

责任领导：各驻村领导 

责任单位：党政办、扶贫办 

责任人：杨同锐、冯绍华、邹晨羲、各村支部书记、各村第

一书记、各村主任 

整改时限：立即整改，并长期坚持。 

整改结果：已整改完成镇纪委对第一书记考勤进行严格监

督，如再有类似问题，将由镇纪律进行提醒谈话或违纪处理。对

贫困户帮扶采取因户施策，缺什么帮什么，加大同帮扶单位对接，

帮扶干部入户落在实处。按照上级要求，加强考勤工作管理，按

实际去一天勾一天，实事求是。 

7.应进未进，应退未退，动态调整不及时。双合村 2组陶辉

如，其女儿陶利红，已嫁到湖南省；永利村 1组张玖明，儿媳离

家出走 10 年，户在人不在，未清退。远景村 5 组李俊林，妻子

张长芝户口在远景村 2组，人在户不在，未纳入。双合村 5组夏

国明，五保户，住武阳镇敬老院，双合村 4组符国仙、7组黄自

林，永利村 5组张万成、6组曾东玉，已领取社保，未退出。 

责任领导：雷红梅、陈汐、刘媚 

责任单位：扶贫办、双合村、永利村、远景村 

责任人：冯绍华、邹晨羲、徐建、严敏、刘泽军、韩雪峰、

文勇、王正均、罗建军、刘树峰、李俊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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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时限：立即整改，并长期坚持。 

整改结果：已整改完成今年 10 月底通过程序，审核上报陶

利红、曲目石洗、夏国明、符国仙、黄自林、曾东玉等符合减少

条件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李俊林已经在 2017 年整户清退。其

中张万成经查并未购买社保，符合条件。 

8.享受社保政策，夫妻分户，评为贫困户。双合村 1组李冬

成，妻子张利英在 2009 年享受社保政策后与李冬成分户，转为

居民户，李冬成评为贫困户。 

责任领导：雷红梅、刘洪春 

责任单位：扶贫办、双合村 

责任人：冯绍华、邹晨羲、徐建、严敏、刘泽军 

整改时限：立即整改，并长期坚持。 

整改结果：已整改完成今年 10 月底通过程序，审核上报李

冬成符合条件已经整户减少。 

9.政策宣传不到位，应纳未纳，应扶未扶。远景村 4组谢正

长、双合村 3组徐成清，家庭困难，向村提出贫困户申请，村干

部解释说“低保可以吃一辈子，贫困户最终要退出”，“家中有

人吃低保就不能评为贫困户”。永利村 3组何国清、4组张华军、

5组张万成，因享受了维修加固政策，永利村 2组干秀琼，因享

受了易地搬迁统规自建政策，村上就未安排产业帮扶资金。 

责任领导：雷红梅、陈汐、刘媚、刘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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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扶贫办、远景村、双合村、永利村 

责任人：冯绍华、邹晨羲、罗建军、刘树峰、李俊凯、徐建、

严敏、刘泽军、韩雪峰、文勇、王正均 

整改时限：立即整改，并长期坚持。 

整改结果： 

已整改完成（1）在每月镇脱贫攻坚专题例会上，对上级扶

贫精神和相关方针、政策进行再学习、再领会，让干部吃透扶贫

政策，让贫困户了解扶贫政策。建立每月动态调整台账、每季度

动态调整汇总表，严格按照要求精准识别，应纳尽纳、应退则退。 

（2）经核查谢正长家庭人口 3人，本人没有主动提出过申请，

其兄谢德明是五保户在敬老院生活，实际人口 2人。柑橘销售 12000

元，支出化肥农药 5000 元；就近零星务工 700 元；低保 2280 元；

农保 1872 元；独子补贴 960 元；粮食补贴 520 元。合计总收入:13332

元，人均:6666 元。根据家庭经济收入情况，已超过贫困户进入标准

人均纯收入 3600 元，因此就未评为贫困户。 

（3）经核查徐成清家庭人口 3 人（按 2 个人计算，女儿户

在人不在），本人没有主动提出过申请，家庭收入如下：新农保

2 人：1848 元。土地流转租金：1400 元。在村口袋厂务工每年

4000 元。独生子女奖励：2 个人每年 1920 元。地力保护补贴：

600 元。人均纯收入 4884 元，已超过贫困户进入标准人均纯收入

3600 元。女儿徐敏嫁到远景村，男方是电工经济条件较好，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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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有房有车，因此就未评为贫困户。 

（4）产业帮扶资金是根据贫困户自身需求因户确定，并非

所有贫困户全部都有。村委会开会宣传财政项目到户政策时何国

清、张华军、干秀琼并未主动申请参与种养殖项目到户扶持，到

村补助资金有限，就选择了相对更贫困的贫困户享受产业扶持。

其中张万成享受了 2016 年第一批到户项目产业扶持，补助资金

1500 元。 

10.子女家庭好，因分户纳入贫困户。双合村 4 组刘术清，

两儿两女；双合村 8组夏承桃，三儿两女，儿女家庭条件较好，

因分户评为贫困户。双合村 3组许弟连，儿子在黄丰镇做生意，

在彭山城里购了房，有车，经济条件较好，因分户评为贫困户。 

责任领导：雷红梅、刘洪春 

责任单位：扶贫办、双合村 

责任人：冯绍华、邹晨羲、徐建、严敏、刘泽军 

整改时限：立即整改，并长期坚持。 

整改结果： 

已整改完成（1）今年 10 月底通过各村确认，审核上报贫困

户许弟连已经整户减少。  

（2）刘术清、夏承桃在 2019 年 1 月 30 日召开的双合村村

民代表大会上评议清退出贫困户序列，经村、镇公示无异议后上

报区扶贫局，等审核通过将进行人口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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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产业帮扶措施与实际不符。白蜡村 1 组杨玉仙，帮扶项

目种植桃子、水稻，实际未种植。双合村 6组符俊康、符志洪，

8组陶同华，土桥村 3组夏成伦，帮扶项目养鸡，实际未养。 

责任领导：雷红梅、彭蜀明、刘洪春 

责任单位：扶贫办、白蜡村、双合村、土桥村 

责任人：冯绍华、邹晨羲、卢诗全、黄嘉林、胡亚琼、徐建、

严敏、刘泽军、王浩、夏成洲 

整改时限：立即整改，并长期坚持。 

整改结果： 

已整改完成镇党委将加大措施精准到户的力度，按实际产业

发展内容为基准，为每户贫困户因户施策，制定帮扶计划，并由

镇纪委全程监督，落实帮扶措施，拓宽贫困户致富渠道。 

12.享受了投亲靠友政策，实际为统规自建。双合村 4 组袁

绍奎，享受投亲靠友政策 10 万元，实际居住在原址前 100 米重

建的房屋中。村干部打招呼说“上面检查时就说投亲靠友到黄丰

镇花龙村王玉华家”。 

责任领导：葛开红、雷红梅、刘洪春 

责任单位：扶贫办、双合村 

责任人：冯绍华、邹晨羲、徐建、严敏、刘泽军 

整改时限：立即整改，并长期坚持。 

整改结果：已整改完成袁绍奎享受 2016 年易地扶贫搬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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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经区扶贫局和区发改局验收通过，村干部再次对贫困户进行

一对一、面对面传达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要求。袁绍奎搬迁方式是

投亲靠友到黄丰亲戚家中，巡察期间因农忙或家庭原因，临时居

住在儿子家中，其儿子的住房是原址重建不久。今后全镇将严把

政策关，举一反三，镇纪委加强监督扶贫政策的落实，如有违纪

人员，将进行严肃处理。 

13.存在数字脱贫现象。双合村 5组张玉明，扶贫手册中收

入为“2015 年养鸡收益 4000 元，柑桔收益 5000 元；2016 年养

鸡、种植柑桔 9500 元；2017 年养鸡种柑桔 10000 元”。入户调

查时，发现实际种植柑桔 50 多株，不足 10 株挂果。近 3年来每

年养鸡几只到十几只，家庭收入为土地流转 600 斤谷子，平时生

活所需由两个已出嫁女儿供给。帮扶成效签字人非本人。 

责任领导：刘洪春 

责任单位：扶贫办、双合村 

责任人：冯绍华、邹晨羲、徐建、严敏、刘泽军 

整改时限：立即整改，并长期坚持。 

整改结果：已整改完成全面自查自纠扶贫政策不落实、帮扶

措施不精准、作风“虚”“浮”“假”问题，若再次出现此类问

题，交由镇纪委调查处理。村干部再次入户核查张玉明扶贫手册

数据，按实际情况重新填写，贫困户认可后，在扶贫成效栏上让

贫困户本人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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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巩固整改成果，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一）继续抓好整改工作。坚持目标不变、力度不减，对巡

察整改工作紧抓不放。对已完成的整改任务，适时组织“回头看”，

巩固整改成果；对需要长期坚持整改的项目，紧盯不放。继续抓

好专项整治，以专项整治为载体促进巡察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     

（二）着力构建长效机制。在抓好整改的同时，更加注重治

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结合从严治党活动，加

快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对上级制定出台的各项规章制度，认

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提高规章制度执行力、约束力。 

（三）强化督促检查。持之以恒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贯

彻落实，强化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严明党的纪律，加强督促检

查，全面推进各项工作，切实把巡察成果转化为推动脱贫攻坚工

作的动力，使脱贫攻坚工作再上新台阶。 

附件：江口镇落实区委第一巡察组反馈问题的整改台账 

 

 

 

 

中共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委员会 

2019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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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单位：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
盖章时间：2019/4/1 9:54:08



 
 
 
 
 
 
 
 
 
 
 
 
 
 
 
 
 
 
 
 
 
 
 
 
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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